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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条例》对“流动人口”是如何界定的

《条例》第二条对 “流动人口”概念从流动空间、

目的以及人员年龄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１）离开户籍

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２）以工作、生活为目的

异地居住；（３）成年育龄人员。同时还规定了若干除外

情形。

　　２．应该如何理解《条例》中的“离开户籍所

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
“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是指流动

人口流动地域上的变化。 《条例》以跨县、市或者市辖

区为起点，包括了跨县、市或者市辖区、跨地市、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对于同一县 （市、区）跨乡镇或同

一乡镇内流动，以及跨国 （境）的流动，不是 《条例》

所称的流动人口，不适用 《条例》。同一城市中户籍人

口人户分离的，也不适用 《条例》。

　　３．应该如何理解《条例》中的“以工作、生

活为目的异地居住”
“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是对流动人口流

动目的的界定。其中以工作为目的，是指流动人口离开

户籍所在地，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办企业等活动，

并取得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收入等；以生活为目的，是指

不以取得工资收入为主要目的，随同家庭成员、亲友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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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独自在异地居住的流动人口。现实中，对于一个具体

对象 “以工作为目的”和 “以生活为目的”并不总是能

分开界定的。

４．应该如何理解《条例》中的“成年育龄人员”

“成年育龄人员”，是 《条例》关于适用人群的年龄

限定。关于 “育龄”，从医学角度划分，女性１５～４９周

岁为育龄期；对男性虽然没有类似明确的划分，但在计

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实践中，一般参照女性年龄标准

执行。

关于 “成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一条规定，“１８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因此，

《条例》所称的成年育龄人员是指１８～４９周岁的流动

人口。

　　５．“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

友等事由异地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

的人员”是否属于《条例》所称的流动人口

这些人员不是 《条例》所称的流动人口，不是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对象。这种情况涉及两个方

面内容：一是异地居住的原因是：出差、就医、上学、

旅游、探亲、访友；二是异地居住，在完成以上事由后

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



　　６．“在直辖市、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区与区

之间异地居住的人员”是否属于《条例》所称流

动人口

这些人员也不是 《条例》所称的流动人口。这样规

定，主要是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现实中很多城市户籍居

民生活和工作分别在同一城市不同城区的情况，这一部

分人群仍应当作为户籍人口管理和服务，因此不适用

《条例》。

　　７．因婚姻迁移异地居住的人员属于《条例》

所称流动人口吗
因婚姻迁移异地居住的人员属于流动人口。但在管

理上一般应视为现居住地的户籍人口提供有关服务和

管理。

　　８．《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履行哪些领导责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中，应履行以下领导责任：一是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

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提供必要的保障。二

是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三是

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对有关部门承担的流动人口计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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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工作进行评估、考核和监督。

　　９．为什么要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协调机制
这是因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由

于各个部门陆续推出改革新举措，企事业单位配合政府

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和参与度

不同，特别是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有必要

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参与、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长效

工作机制，指导相关部门履行综合治理职责和维护公民

权益的责任。所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工

作协调机制，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府的重要

工作来抓，定期召开会议，定期研究和解决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治理。

　　１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主要内容是什么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主要指在

本行政区域内，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任务分解为部

门职责和科学的考核体系，并组织地方政府人口计生部

门和有关部门，指导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村 （居）委会等

共同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内容一般包

括宣传教育、信息管理、生殖保健、部门配合、权益保



护以及人财物保障等。对完成目标管理责任的单位和有

关责任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应予以表彰和奖励；对未完

成目标管理责任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也应依照有关

规定予以处理。

１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原则是什么

《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

与管理的工作原则：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

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

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

这一工作原则包括以下三方面含义：一是两地共同

负责；二是以现居住地为主；三是户籍所在地配合。其

中共同负责是基础，以现居住地为主是核心，户籍所在

地予以配合是必要补充，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１２．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工作中

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如何“共同负责”

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 “共同负责”是指在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现居住地和户籍地的人

民政府负有共同责任，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应的

管理和服务工作。随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发

展，要求现居住地和户籍地必须加强协同配合，特别是

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避孕节育知识和技术服

务提供、奖励与优待落实、合法权益保障以及违法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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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查处等方面，都需要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双方加强沟

通协作，互通信息，共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

服务工作。

　　１３．为什么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要

“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
“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针对流动人口务工、就业、居住、迁移的新特点，

由现居住地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

康权益。因此，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人民政府要强化全局

意识、责任意识和维权意识，按照 “属地化管理、市民

化服务”的原则，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

纳入地方正常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依法履行相关管理服

务责任，做到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同

考核。

　　１４．如何理解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

理工作中，“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
“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是 《条例》对

１９９８年 《办法》关于工作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是指流动

人口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在职责范围内配合现居住地

做好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如督促流动人口在外出前

办理婚育证明、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加强与现居住地的



联系沟通，落实有关奖励优待，协助查处违法行为等。

户籍所在地不能因为流动人口外出，就放松服务和管

理，应当主动配合现居住地做好有关流出人口计划生育

服务和管理工作，维护好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１５．国务院哪个部门主管全国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
《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

主管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１６．《条例》对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职责的

规定是什么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中有

两方面的主要职责：一是研究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中

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完善相关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

施，对各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

估；二是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包括建立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开展流动人口发展动

态监测和信息综合工作，指导地方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加强流动人口户籍所

在地和现居住地、人口计生部门与公安、民政、卫生、

教育等相关部门有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沟通与交

流，实现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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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在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中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落实本级人民政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

服务措施；组织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检查和考

核；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制度，汇总、通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受理并及时处理与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举报，保护流动人口相关权益。

　　１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负有职责的

相关部门主要有哪些
相关部门主要包括：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住房城乡建设、卫生、价格、工商行政管理等部

门，但不局限于这些部门。

　　１９．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相关部门的

职责是什么
这些相关部门都承担着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职

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口计生部门承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工作，需要与各部门一起，共同推进，综合

治理。为推进流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和管理，

《条例》规定，公安、民政、工商等部门，应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做好有关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如将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纳入本部门相关管理制度，了解通报

有关信息等。

　　２０．根据《条例》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什么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１）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２）采集流入人口信息，查验婚育证明。

（３）督促未办理婚育证明的成年育龄妇女补办婚育

证明。

（４）组织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保障免费技术服

务项目的落实。

（５）为流动人口办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生育服务

登记。

（６）与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制度；运用

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通报流入人口计划生育信息。

（７）及时向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通报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

（８）与相关部门建立联系，及时了解掌握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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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措施。

　　２１．根据《条例》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什么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１）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２）出具 《婚育证明》，办理计划生育证明材料。

（３）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制度，运用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核实流出人口计划生育

信息。

　　２２．《条例》为什么作出信息管理与信息共

享的规定
这是因为：及时掌握流动人口婚姻、生育、避孕节

育等信息是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基础和前

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既涉及户籍所在地，也

涉及现居住地，既涉及人口计生部门，又涉及其他相关

部门，加强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共享至关重要。《条例》

在总结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信息采

集，实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经验的基础



上，明确规定：“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信息共

享，并与相关部门有关人口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

享。”这一规定也为加强部门协作，提高工作效率提供

了依据。

　　２３．为什么要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实

行《婚育证明》制度
实行 《婚育证明》制度，一方面有助于户籍地掌握

流出人口信息，做好宣传培训、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工

作；另一方面也为现居住地了解流入人口婚育信息提供

了客观依据，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实行这一管理

制度，可以保证重点人群相关信息的有效传递，实现两

地服务管理的有效衔接，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２４．办理《婚育证明》的对象有哪些人

《条例》规定办理 《婚育证明》的对象是成年育龄

妇女 （成年育龄妇女是指１８～４９周岁的妇女）。

　　２５．应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办理《婚育

证明》

成年育龄妇女应当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在当地办

理 《婚育证明》。

２６．哪个机构负责办理《婚育证明》

成年育龄妇女户籍所在地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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